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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兴图

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图新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兴图新科首发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94 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4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8.21 元，共计募

集资金 51,906.4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承销及保荐费、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

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5,283.64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6,622.7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9〕2-37 号）。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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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公司本次

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计划投入以下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募投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基于云联邦架构的军用视频指挥平

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206,583,300 206,583,3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265,000 49,265,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 150,000,000 

合计 405,848,300 405,848,300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基于云联邦架构的军用视频指挥平台升级

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募投项目”）。截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上述项目已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额(A)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募集资金节余总额 

已支付

金额(B) 

待支付

金额

(C) 

铺底资

金（D) 

募集资金投

入总额 

(E=B+C+D) 

募集资金

节余金额 

(F=A-E) 

现金管理收

益及利息净

(G) 

剩余募集

资金合计 

(H=F+G) 

基于云联邦架构的军用

视频指挥平台升级及产

业化项目 

20,658.33 16,330.48 538.15 3,068.64 19,937.27 721.06 881.36 1,602.4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26.50 3,751.77 74.51 - 3,826.28 1,100.22 201.21 1,301.43 

合计 25,584.83 20,082.25 612.66 3,068.64 23,763.55 1,821.28 1,082.57 2,903.85 

注：（1）上表中的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2）合计的剩余铺底资金、待支付金额、剩余募集资金总额 6,585.15 万元中，尚有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用于理财未到期,待理财到期后连同利息一并转回； 

（3）待支付款项主要系募投项目相关采购服务合同尾款、质保金、应付职工薪酬等； 

（4）上述数据为截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数据，募集资金专户实际转出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三、募集资金剩余的主要原因 

自 2020 年以来，公司不断推进本次募投项目实施，通过场地建设、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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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研发人员投入等方式，搭建开发平台，升级公司原有技术，并不断推出新

技术、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系列，提升服务水平，完善用户体验，加强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截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公司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成，基本实现了

项目建设目标，满足了项目建设使用功能。 

2020 年以来，鉴于国内疫情反复，局部地区战争等因素对世界宏观经济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宏观层面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外经济发展压力增大。面对复

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以降本

增效为原则，在保证技术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的前提下，一方面提高软硬件

集约化、复用率水平，减少了研发测试设备及软件的采购，通过合理设计提高了

软硬件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对铺底流动资金等进行了严格的控

制、监督和管理，避免了不必要的支出。 

此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四、募投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分

配资源，促进业务发展，公司拟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2,903.85 万元（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铺底流动资金

及待支付资金合计 3,681.30 万元一并转出到自有资金账户，以支持公司生产经营

及产业发展。 

公司承诺资金不够支付后续募集项目工程款、质保金及其他相关募投项目款

项时，将用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待支付和铺底流动资金转出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按要求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

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相关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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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

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在募投项目结项的情况下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而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公司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

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的监事会认为：公司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

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

金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合理优化配置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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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

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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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转出以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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